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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国枫律证字[2025]AN039-22号 

 

致：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希荻微签署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希荻微的委托，担任

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针对本次重组，本所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希荻微电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之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合称《法律意

见书》）。 

为了完善对上交所《问询函》的回复，本所律师在对本次交易双方相关情况

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法律意见书》的有关内容进行

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已特别提示希荻微、标的公司及其他接受本所律师查验的单位和人

员，其所提供的证明或证言均应真实、准确、完整，所有文件的复印件或副本均

应与原件或正本完全一致，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应对

所作出的任何承诺或确认事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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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荻微、标的公司已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及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有关文件的签名、印章均为真实，复印件或副本均与原件或正本一致。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释义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

律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3 关于标的公司估值 

根据申报文件：（1）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并以收益法结果作为

本次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 年 10 月 31 日）收益法评估值为 3.11 亿

元，增值率 214.37%；市场法评估值 4.74 亿元，增值率 379.13%；（2）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确认较大金额的商誉；根据《备考审阅报告》，截至 2024

年 10 月末，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新增商誉 21,106.66 万元，占交易后总资

产比例和净资产比例分别为 8.92%和 11.64%；（3）2021 年 9 月，润信新观象、

投控东海、嘉兴时代伯乐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基于市场化定价，标的公司投

前估值 3.8 亿元，投后估值 4.3 亿元；（4）标的公司厂房存在抵押，知识产权被

质押；因产品质量问题，标的公司存在一单未决诉讼涉及金额 98.899 万元，本

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根据标的公司新三板挂牌披露文件，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 19,047.68 万元，

净利润 3,091.68 万元，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财务状况未发生较大变化。 

请公司披露：（1）对标的公司可辨认资产的识别以及公允价值的确认情况，

备考财务报表中商誉的确认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结

合经营业绩、业务发展等，披露本次估值与标的公司历次增减资对应估值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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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原因；（3）抵押房产和质押知识产权的用途及原因、对标的公司的影响；产

品质量纠纷的具体情况、原因及最新诉讼进展，是否存在败诉风险，相关产品

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的原因及对估值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核查事项（3）并发

表明确意见。 

原回复“一、抵押房产和质押知识产权的用途及原因、对标的公司的影响”

“二、产品质量纠纷的具体情况、原因及最新诉讼进展，是否存在败诉风险，

相关产品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的原因及对估值的影响”

更新如下 

一、抵押房产和质押知识产权的用途及原因、对标的公司的影响 

（一）抵押房产的用途及原因 

根据诚芯微的说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借记回单》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贷款已还款明细清单》，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诚

芯微已偿还抵押房产所担保的主债务，目前尚在办理房产抵押解除手续。 

（二）质押知识产权的用途及原因 

根据诚芯微的说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账回单》、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贷款结清证明》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质押登记注销

通知书》，诚芯微于 2025 年 8 月 1 日偿清质押知识产权所担保的主债务，相应质

权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起消灭，专利权质押登记已完成注销。 

根据诚芯微企业信用报告、《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报告期内，诚芯微无银行

贷款逾期未归还历史记录；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诚芯微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1,491.91 万元、货币资金为 8,058.90 万元，诚芯微具备按时足额还款能力，不

存在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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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诚芯微抵押房产和质押知识产权的用途是为满足

诚芯微经营流动资金的需要，为诚芯微办理融资业务提供担保，且诚芯微已偿清

相应债务，不会对诚芯微的业务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产品质量纠纷的具体情况、原因及最新诉讼进展，是否存在败诉风险，

相关产品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的原因及对估值的影响 

（一）产品质量纠纷的具体情况、原因及最新诉讼进展 

根据有关案件文书及诚芯微的说明，该质量纠纷案件具体情况、原因及最新

诉讼进展如下： 

1．2023 年 12 月，艺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唯科技”）与诚芯

微签署芯片采购订单，约定艺唯科技向诚芯微采购 CX8509 型号芯片，订单金额

为 229,275 元；相关订单签订后，截至 2023 年 12 月 23 日，诚芯微共计交付芯

片 305,000 件。 

2．2024 年 5 月，艺唯科技反映生产过程中有芯片发烫问题；2024 年 6 月，

诚芯微发出《艺唯生产跟线报告》，说明芯片发烫问题是由艺唯科技操作不当所

致。 

3．2024 年 7 月，艺唯科技以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诉

请：判令解除前述采购订单；判令诚芯微向其退还货款 228,750 元；判令诚芯微

赔偿其已用料人工费用 760,240 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4．2025 年 8 月 1 日，艺唯科技与诚芯微签署《调解协议》，约定诚芯微向

艺唯科技退还货款 180,000 元、支付保全费 5,000 元和案件受理费（暂定为 1,950

元），艺唯科技向诚芯微退还 235,920 颗芯片；双方履行完毕前述义务后，经共

同请求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确认，法院将制作调解笔录并出具民事调解书。

2025 年 8 月 7 日，诚芯微已支付前述费用合计 186,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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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5 年 8 月 21 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出具(2025)苏 0583 民初 1691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诚芯微已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双方调解结案。 

（二）是否存在败诉风险，相关产品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1．产品质量纠纷案件是否存在败诉风险 

如前所述，艺唯科技、诚芯微签署《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相关义务，本案

已调解结案。 

2．相关产品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诚芯微提供的销售明细及其说明，报告期内，前述 CX8509 产品销售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5 年 1-6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相关产品收入金额 - 0.20 23.56 18.55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 0.00% 0.12% 0.11% 

报告期内，CX8509 产品收入金额较小且占诚芯微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较低，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此外，CX8509 产品已被更新换代，诚芯

微已停止该产品的销售。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诚芯微与艺唯科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调解结案，

不会影响诚芯微日常生产经营，亦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产品质

量纠纷相关产品对诚芯微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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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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